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８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７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设

５

家证券营业部获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江苏证监局《关于核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江苏兴

化等地设立

５

家证券营业部的批复》（苏证监机构字［

２０１２

］

１２１

号，以下简称

“批复”）。根据该批复，江苏证监局核准公司在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镇江市

丹徒区、淮安市淮阴区、兴化市、句容市各设立

１

家证券营业部，证券营业部

的营业范围为证券经纪业务。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９日

2012年3月29日 星期四

Disclosure

B004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１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午九时；

（二）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潢川县城跃进东路

３０８

号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曹家富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四人，其中秦金恒先生受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

委托行使表决权、李远平先生受潢川县康源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行使表决权、王昊

青先生受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公司委托行使表决权、谢文用先生受辽宁省粮油食品边贸公

司委托行使表决权。 四家股东代表公司股份

９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６４．０４８％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份

９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

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份

９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

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股份

９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

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四）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同意股份

９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

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五）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股份

９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

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六）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专项报告》；

同意股份

９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

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股份

９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

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借款的议案》；

同意股份

９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

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同意股份

９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

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同意股份

９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

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尹效华先生、孟素荷女士（委托独立董事尹效华先生）、赵虎林先生（委托

独立董事尹效华先生）在本次会议上作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对其在

２０１１

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情况、发表相关独立意见的情况、保护投资者合法权

益方面所做的工作等履职情况向股东大会进行了报告。《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郭耀黎律师、 李国旺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

“大成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七、备查文件

１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证监发［

２００６

］

２１

号）、《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以

及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河南华英农

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本所李国旺律师（以下简称“大成律师”）

出席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依

法进行见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大成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 现按照律师行业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其他相关事项出

具如下见证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查验，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是以现场会议形式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通过了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关于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予以公告，通知的内容为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公司办

公地河南省潢川县城跃进东路

３０８

号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的议案已充

分披露。

经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实际召开符合通知公告中列明召开时间、召开地点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４

名，代表股份

９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４．０４８％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曹家富先生主持；公司的部分

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大成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没有提出新的议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就议案内容进行

了记名投票表决。

股东代表及监事代表负责计票和监票工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对

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会议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 经见证， 大成律师确认如下表决

结果：

１

、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９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票：

０

股。

２

、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９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票：

０

股。

３

、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

９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票：

０

股。

４

、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同意票：

９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票：

０

股。

５

、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票：

９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票：

０

股。

６

、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专项报告》

同意票：

９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票：

０

股。

７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票：

９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票：

０

股。

８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借款的议案》

同意票：

９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票：

０

股。

９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同意票：

９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票：

０

股。

１０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同意票：

９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票：

０

股。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宣读了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经大成律师核查，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在公司发布的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通知中所列明的事项相符， 不存在修改原有会议议程、提

出新议案以及对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大成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大成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盖章） 郭耀黎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彭雪峰 李国旺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３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７０

元，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６３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的《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二）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本次分配以

８３３

，

６４９

，

９６３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７

元（含税，现金红利均按

１０％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６３

元，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６．３０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５８３

，

５５４

，

９７４．１

元。

（四）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１

、对于自然人股东和投资基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

其实施条例、《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

１９９８

］

５５

号）、《关

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５

］

１０２

号）、《关于股息红

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补充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５

］

１０７

号）等的规定，由公司

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６３

元；

２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由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

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６３

元；

３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０．７０

元。

三、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二）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公司股东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富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广

有线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南京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马运山所持股份的现

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均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结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

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的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行派发。

六、 有关咨询办法

１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事务部

２

、咨询地址：河南省义马市千秋路

６

号

３

、邮政编码：

４７２３００

４

、电话：

０３９８－５８８７７３５

传真：

０３９８－５８９７００７

七、 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８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会议地点：河南省长葛市人民路北段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楚金甫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

４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１２３

，

０５７

，

２４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７１．５４％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

荐机构代表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大

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１２３

，

０５７

，

２４８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１２３

，

０５７

，

２４８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１２３

，

０５７

，

２４８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３

，

０５７

，

２４８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３

，

０５７

，

２４８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方案》。

６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１２３

，

０５７

，

２４８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刊登于公司信息披露指

定网站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３

，

０５７

，

２４８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

案》。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详尽的汇报了在

２０１１

年度出席董事会、股

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等履职情况，《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述职报告》全文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刊登于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

网。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邓文胜、 马鹏瑞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

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８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８２

股票名称：风帆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发出。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保定市亚华大酒店会议室

４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宝生先生

７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２６

人， 代表股份

１６８６０６７８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６．５７％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２６

人，代表股份

１６８６０６７８８

股，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的

３６．５７％

，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３６．５７％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非流通股股东

及授权代表人数

０

人，代表股份

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０％

，出席现场会议并

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１４

人，代表股份

１６６８７６５１０

股，占公

司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的

３６．２％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６．２０％

。

参加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人数

１２

人，代表股份

１７３０２７８

股，占公司

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的

０．３８％

。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

三、本次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审议的议案如下：

序号 内 容

１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４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２０１２

年财务预算方案

６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７

关于申请

２０１２

年银行授信额度及授权办理具体事宜的议案

８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关联交易事项及

２０１２

年关联交易经营中的关联交易额度及处理程序的议案

９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１０

关于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上述议案审议的表决情况，如下表。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议案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议

案

同意股权数

总和

占投票总数比

例

％

反对股权数总

和

％

占投票总数比

例

％

弃权股权数总

和

％

占投票总数比

例

％

１ １６８６０６７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１６８６０６７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１６８６０６７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１６８６０６７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１６８６０６７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６ １６８６０６７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７ ２４３７０６２ ９２．３８ ２００９００ ７．６２ ０ ０

８ ２４３７０６２ ９２．３８ ２００９００ ７．６２ ０ ０

９ １６８６０６７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１６８６０６７８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四、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的叶正义、郑影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 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３

２００５５０

江铃

Ｂ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向全体董事、监事、执行委员会成员及相关人员发出

了书面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本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中心召开。 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会出席会议情况

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

四、会议决议

与会董事经过讨论，通过以下决议：

１

、选举副董事长及战略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选举萧达伟先生任公司副董事长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董事萧达伟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均同意此议案。

２

、

Ｖ３６２

项目前期费用批准

董事会批准

Ｖ３６２

项目前期费用

６．１２

亿元人民币。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Ｖ３６２

是公司拟从福特汽车公司引进的新一代全顺产品。 本次批准的项目前期费用主

要用于相关的工程开发费用和购置模夹具。

３

、独立董事薪酬调整

董事会同意将独立董事的年度薪酬调整为

１０

万元人民币

／

人，并上报股东大会批准。

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独立董事史建三先生、关品方先生和王旭女士回避表决；其余

董事均同意此议案。

４

、内控规范实施方案

董事会批准《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内控规范实施方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内控规范实施方案》 全文请参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８８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到期归还及再次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将闲置募集资金

６５

亿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起

６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 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４０

）。 上述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期

限将届满，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将该笔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将募集资金

６５

亿

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起

６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承诺，在本次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前，如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程加快

而需要使用募集资金，公司将及时归还该部分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以保障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同意的意见，请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中国神华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０９

）及《中国神华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

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及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意见： 本次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行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已履行审

批程序和法律手续，保荐机构同意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６５

亿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１６

股票简称：安信信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２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公司现有董事

５

人全部参加

表决。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决议合法有

效。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内控规范实施工作方案》的议

案

为贯彻落实《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沪证监公司字【

２０１２

】

４１

号）《关于做好上海辖区上市公

司实施内控规范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公司制定《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内控规范实施工作方案》，明确内控规范的工作任务、组织领导责任与时间

要求，从

２０１２

年度开始，公司在年报披露前完成内控审计工作，在披露年报的

同时披露内控评价报告和内控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内控规范实施工作方案》的披露网址：上海

证券交易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包钢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

１３

人，出席会议

１３

人。会议的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内控规范实施工作方

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６２

证券简称：国投中鲁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以电邮

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公司关于召开四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并随后

将有关会议材料通过电邮的方式送到所有董事手中。公司四届十四次董事会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 实到

１１

人。本次出席会议人数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会议由董事长郝

建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对以下事项

进行了认真讨论并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此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５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接到公司控

股股东长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和投资”）通知，长和投资于

３

月

２８

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买入方式增持了公司股份，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长和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买入方式增持了公司

Ａ

股股份

３

，

００７

，

６１９

股（本次增持）。 本次增持前，长和投资共持有公司

Ａ

股股份

３０５

，

７５９

，

２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４１％

。 本次增持后，长和投资持有公司

Ａ

股股份

３０８

，

７６６

，

８６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７６％

。 长和投资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自本次增

持之日起算）以自身名义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

行总股份的

２％

（含本次增持）， 并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１

证券简称：华联综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长彭小海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以书面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公司部分监事和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彭小海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规范实施工作总体运行表》

表决情况：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９日


